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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终身教育立法启示【学术时时空】

一、问题的提出

“终身教育”在当下而言，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词
汇。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以官方
报告的形式阐明了“终身教育”的概念及其重要地
位①。自那以来，终身教育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
已有40余年，并逐渐从一种理念转化为一种教育政
策与实践。受此影响我国各种与终身教育相关的教
育形式，诸如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继续教育、老
年教育、夜大学、自学考试等也蓬勃发展起来。但
与发达国家终身教育法制化的现状相比，我国仍然
处在滞后的状态，国家层面的相关立法至今没有实
现。虽然我国在一些地区已经制定了地方性的法
规，如《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2005年9月
28日施行）、《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2011年
5月1日施行）等，但总体来看，由于理论研究的滞
后，条文内容大多空泛无物，实质性的推进举措缺
乏，加之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应的局限性，因而导致
终身教育的推动始终处在“雷声大、雨点小”的尴
尬境地。

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其第一部分

“总体战略”中，就明确提出我国要“构建体系完备
的终身教育”，同时指出到2020年终身教育体系要基
本形成②。但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没有立法
予以保障，没有法律框架体系下制定相关的具体政
策与举措，乃至得不到固定经费的资助，则《纲
要》所确定的教育战略目标终将难以实现。鉴于终
身教育立法问题的重要，在国务院所属教育部等有
关部门的推动下，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立法调研与
起草工作已经开始启动。如何制定一部既与国际社
会接轨，又符合我国本土特征的终身教育大法，仍
然是我国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
题与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与梳理国外终身教育
立法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无疑对我国即将开展的终
身教育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二、美、日、韩等国的终身教育立法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出台终身教育法律的
国家主要有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由于各国政治背
景、社会条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与教育制度的
不同，其立法内容与侧重点也有诸多不同。为此审
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仔细梳理并考察各国
的立法背景、实施环境和法律效率则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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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时时空】国外终身教育立法启示

1.美国《终身学习法》

1976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议员蒙代尔递交
的《蒙代尔议案》，同时将其作为《高等教育法》修
正案第一节的B部分予以贯彻实施，由此，美国《终
身学习法》（也称为《蒙代尔法》）正式出台。该法
的基本宗旨是“致力于通过长期性的培训，以使公
民能不断地掌握与更新有关职业的知识和就业的技
能，并使他们能够适应或引领社会、经济、政治及
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最终达到促进美国科技的高速
发展与国力不断增强的目的”③。纵观此法的立法理
念与原则，大致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落实
公民终身教育权。由于单纯的学校教育已经远远不
能满足多数美国人对于生活和工作的实际需要，因
而继续学习、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他们谋求生存的手
段，由此美国《终身学习法》适时地提出了公民教
育权应受到终身保障的理念。第二，公民学习形式
的多样化。该法指出，现代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学
校教育，还应将更多的校外教育形式纳入到公民的
学习中来。这一理念的提出，旨在把学校与学校外
的教育资源予以整合，同时以立法的形式给以认可
和保障。第三，终身教育要推动科技与国力的发
展。该法认为只有通过促进人的不断学习、终身学
习才能适应社会、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变化，因此对
终身教育推动美国综合科技实力的提高给以了极大
的重视。第四，实施终身教育要因地制宜。美国是
一个多民族、联邦制的国家，如何使终身教育理念
符合本土发展的需要，就应该根据各州、各地区的
不同状况，采取不同的实施路径和策略方能生效。
第五，鼓励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由于
该法被定名为《终身学习法》，因此保障公民终身学
习权是重要的立法意图，而要使公民享受更多的学
习机会，就必须让各种公立或私立的教育机构，国
家、州和地方组织，大学、企业及各民间团体参与
终身教育建设，提供多元学习内容，同时建立联合
保障体系，从而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促进
终身学习活动得以全方位地展开。

仔细研究该法的法律适用部分，还可以发现一
些具体规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如在概要部分该
法就具体规定了此法作为一部联邦教育法的指导意
义；在该法的第三部分又对实施细则进行了规定，
这部分内容对政府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作了限制，而
且还使各州共同遵循上位法律的相关规定有了具体
依据，因而对可能形成的地方主义或各自为政的弊
端有了预防性的切实举措。比较遗憾的是，作为一
部完整法律所必须具备的法律救济方面的内容却没

有列入，因而此法的结构与体系显得不够完整④。简
而言之，1976年制定的美国《终身学习法》被公认
为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有关终身教育的
成文法，其突出的贡献就在于，终身教育从此将不
再停留于理念传播的层面，而是作为一项具有战略
意义的具体教育活动，而具有了法律的切实保障。

法律的制定亦由此确立了终身学习在美国教育
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由于该法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
进终身学习活动，同时对落实终身教育原则制定了
多项具体举措，因而不仅使终身学习活动渗透进了
联邦政府的教育规划、教育评估及教育资源的整合
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社会科技与经
济的发展。

美国《终身学习法》还有一个独具特色之处在
于，其并没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刻意构建一个庞
大而完整的终身教育体系，而是将“终身教育”的
推动放置于某一个接近的范畴，如高等教育，尤其
是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这一做法不仅避免了因为无
法对人的一生所面临的全部教育进行事实上的规定
而可能出现的“空泛”与“无效”的弊端，而且通
过选择一个可以作为切入口进行重点推进的“窗
口”，对首先需要发展的领域予以推动，这个十分智
慧的做法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突出重点，并从局部
取得经验然后再予以全面铺开的作用。

美国《终身学习法》的基本立法思路是，致力
于通过学校后的继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层面的
职业技能培训，使普通公民不断学习新知识、新观
念与新技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以及处在这一
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无疑，该
法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当时经济的持续
发展与国力的大幅提升。诚然，这一立法仍然存有
许多不足之处。由于当时仍处于终身教育思潮传播
的初期，因此许多条款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如该
法虽强调公民学习权的保障，却缺乏相应的刚性举
措。又如该法将终身教育放置于高等职业教育领
域，虽然有利于政策的推动，但此举实际上却也缩
小了终身教育的内涵与范围，同时也削弱了终身教
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甚至有可能因此削弱终身教育对人整体发展的功
能，由此对保障公民终身学习权带来不利的影响。

2.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⑤

战后的几十年，日本通过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公民社会也逐渐走向成熟。日
本能从一个战败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
体，这与日本在战后迅速制定《和平宪法》以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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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教育，尤其是发展终身教育等因素不无关系。到
了上世纪 80年代，为满足国民对教育的进一步需
求，同时弥补传统国民教育体系的缺陷，日本开始
关注终身教育，并启动了立法进程。

1990年7月，日本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为终身
教育制定的专项法律《终身学习振兴法》。首先，从
立法目的来看，该法规定日本发展终身教育是为了

“谋求整备振兴终身学习措施的推进体制及地区终身
学习机会，进而为振兴终身学习作出贡献”⑥。其
次，规定地方政府（都、道、府、县）为促进终身
学习必须完成包括收集、整理并提供有关学校教育
和学校外社会教育的学习机会，开展有关居民学习
成果的调查研究及开发适合本地区的学习方法等。
其三，该法规定了地方政府发展终身学习的“基本
构想”和要求，如推进终身学习的基本方针、种
类、内容、范围与经费保障等。其四，规定了地方
政府推进终身学习“基本构想”的实施与指导意
见。最后，就设置终身学习的推进与协调机构——
中央及地方终身学习审议会，明确了其主要任务、
职权、产生办法与委员人数的核定等。为了保证各
地区制定的终身学习方案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该法
还对文部大臣和通产大臣审批的终身学习方案的认
可标准做了明确规定。

总之，日本制定《终身学习振兴法》大致具有
三个立法意图：一是力图将终身学习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并有以“终身教育”取代原先“社会教育”
及其他校外传统教育的趋势；二是建立了以文部省
与通商产业省为主体的联合推进体制，来主导日本
终身学习的推进过程，而日本终身教育具有“产业
化”浓郁色彩的弊端也因此产生；三是对地方政府
提出总体要求，同时给予地方政府足够的权限，以
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终身教育的积极性。

该法在颁行了 12 年以后，日本国会又于2002
年对其进行了修订，其新法名为《终身学习完善
法》⑦。从前后两部法律的特征来看，由于后者只是
在前者基础之上的若干修正和完善，因此两部法律
并没有呈现太大的不同。如两部法律都把“满足国
民对于终身学习机会的需求”作为立法的基本宗
旨，而由文部省与通商产业省为主成立的联合推进
体制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日
本经济面临衰退的背景下，这样一种推动机制的建
立有被政府利用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手段的意
图。另外，两部法律都是以具体条款的形式，对涉
及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因而
被认定为是一部完整的成文法。但是综观该法的许

多条款，还是抽象性的条款较多，可操作的具体规
定较少，由此也给具体实施造成了许多困难。例如
该法的第二条提出了“尊重公民意愿与引导公民行
为相结合”的综合推进原则，但对于如何评估国民
的自愿程度，又如何引导国民参加终身学习的具体
行为，以及采用怎样的举措确保两者的有机结合
等，法律都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由于法律适用性
条款的缺失，也造成了执法过程的许多困难⑧。

综上所述，2002 年《终身学习完善法》较之
《终身学习振兴法》，只就部分措施与内容方面的细
节进行了修改，并无实质性理念与导向的根本变
化，因此两部法只是做了前后衔接、一脉相承的修
订。所以《终身学习完善法》仍然被置于“产业振
兴”的层面，也即促进终身学习乃是为了振兴经
济，而对于终身学习理念中最重要的因素——国民
学习权的保障、国民素养的整体提高，以及国家与
政府为民众提供公益性的学习机会等涉及终身教育
本质理念的重要内容，在该法中仍然没有得到应有
的体现与重视。

3.韩国《终身教育法》

韩国在 1980 年的《第五共和新宪法》中首次提
出终身教育的理念。《新宪法》第 29 条第 5 项规
定，韩国政府必须提倡终身教育。在国家根本大法
中赋予终身教育以重要地位，这在韩国历史上可谓
史无前例，其对规范与拓展终身教育活动亦起到了
极大的推动作用。1987 年 10 月 29 日韩国又修订了
《大韩民国宪法》⑨，其中第 31 条第 5 项对“国家应
大力发展终身教育事业”的法律条款继续予以了明
确规定，由此，“终身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
法律地位再次得到宪法的认定⑩。基于《宪法》的上
述规定，1996年8月韩国政府将原有的《社会教育
法》修订为《终身学习法》（最终被定名为《终身
教育法》，这也是韩国终身教育在政策层面进入实际
立法阶段的重要成果。经过1998 年和1999 年两次全
国性的调查及广泛听取社会意见之后，韩国《终身
教育法》于2000年被正式制定并实施。

2000年出台的韩国《终身教育法》，在第一章就
明确提出了实施《终身教育法》的四项“基本原
则”：其一，明文规定全体国民均有享受终身教育的
权利并受到法律的保障；其二，强调终身教育必须
以个人自觉与自愿学习为基础；其三，明确规定终
身教育不得被利用于进行政治宣传和个人偏见为目
的的活动；其四，对于已完成一定学业者，应给予
其相应的社会待遇。该法在其余几章还分别规定了
以下重要内容：第二章就中央和地方自治团体推动

国外终身教育立法启示【学术时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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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的职责和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设
立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振兴院与终身教育信息中
心，对中央与地方各推进团体的隶属关系与经费来
源作了明确的界定。第三章则就从事终身教育工作
的人员职称、职务及培养作了明确规定。如把从事
终身教育工作的专职人员定名为“终身教育士”，同
时明确规定“终身教育士”由大学培养。第四章则
分条规定了终身教育的八类实施机构及其运行规
则。这八类实施机构规定如下：（1）类似于学校性
质的设施；（2）由企业建立的机构；（3）实施远
距离教育类似学校式的机构；（4）由事业单位建立
的终身教育团体；（5）由民间社会团体设立的终身
教育机构；（6）由学校附设的终身教育设施；
（7）由政府机关附设的终身教育机构；（8）从事知
识与人力开发的事业机关附设的终身教育机构。该
法第五章则就通过终身学习获得的学分认定、转换
及学分银行的设置以及个人违法的行政处罚等进行
了详细的规定⑾。

韩国《终身教育法》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富创新
意义的实体法，其主要贡献有以下三项：

一是该法第一次把“学习休假制”和“学习费
用援助制”纳入终身教育立法之中。众所周知，能
否普及终身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参加者必须具
有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与空间。韩国《终身教育
法》把企业员工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享有带薪或
者不带薪的休假待遇以立法的形式予以保障，这就
为所有已参加社会工作的成年人提供了参加终身学
习的重要条件。而对于经济生活有困难的公民，该
法则规定可以通过政府或企业的资助，获得参加终
身教育的经费。

二是该法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建立对普通民众
参加终身学习的学习成果予以“学分积累、转换与
认定”的制度。根据该法规定，在完成了该法以及
其他法律规定的终身教育课程者，其学分和学历均
得到国家的承认。

三是该法对终身教育的多元活动形式予以界
定，包括学校形态、社区大学形态或者远程教育形
态等多种形式。由此从体制机制上对整合各种教育
资源并架构终身教育立交桥开辟了可行的路径。

2007 年，韩国又颁布了《终身教育法实施细
则》，对2000年《终身教育法》作了进一步的修改、
补充和完善⑿。具体内容有以下三项：

一是重新界定了“终身教育”的内涵，明确了
终身教育的外延包括学校外的学历补充教育、职业
教育、成人教育、文化艺术教育以及市民教育等。

虽然该法不无遗憾地将学校教育排除在了终身教育
的范畴之外，但明晰终身教育所需关注的领域与范
围，规定了终身教育所需要突破的重点与难点，就
此而言，该法还是具有突破性的进展。

二是提出了建立终身教育的振兴计划，其明文
规定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应制订相应的振兴终身教
育的基本计划和年度规划。同时通过在国家层面上
设立终身教育振兴院、省级层面设立终身教育振兴
会、基层层面设置终身教育振兴馆等机构来具体落
实发展终身教育事业的工作。

三是明确规定了终身教育专职人员的职称、培
养与培训机制。细则第四章“终身教育士”规定了
韩国从事终身教育专职工作的人员被定名为“终身
教育士”，而各级大学将设置专业对其进行培养。由
于终身教育专职管理人员的培养至关重要，因此

“终身教育士”的职务定位乃至职称待遇等一系列人
事制度的规定和安排，乃是该部法律最具颠覆性的
关键举措。

固然，纵观整部法律的条文与实施细则，还是
多少存在一些不足，如该法过于强调政府的管理职
能，对于国民在终身教育中的主体地位重视不够；
又如，把学校教育排除在终身教育体系之外，也遭
到了国际社会的非议；再如，对于基层社区在终身
教育体系中的作用与功能也没有予以明确定位。尽
管如此，该法作为目前世界上比较完整，且具有较
强的可操作性，处处蕴含着当代教育理念的终身教
育法规，还是展现了韩国政府的智慧与勇气，其在
终身教育领域所做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各种具有突
破性的前瞻性思考，都为其他国家在如何发展与完
善终身教育的政策举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与实践基础。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美、日、韩三国终身教育立法内容
与现状的梳理、分析与归纳，我们大致可以就当前
我国终身教育立法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所规范的内
容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与建议：

一是关于终身教育的立法宗旨：保护公民的终
身学习权，开拓多元的终身学习途径，提供多样的
终身学习机会，全面提升普通公民精神文化素养及
生活质量，是国际社会对终身教育达成的一致基本
共识，也是今后终身教育立法的主要趋势。

二是关于终身教育的立法理念：坚持以政府为
主导、以学习者为主体，严守公益性、公平性与非
功利性的原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终身教育立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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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追求的基本思想与主张。
三是关于终身教育法的基本内涵与适用范围：

建立从“摇篮到拐杖”的终身教育体系，即规定终
身教育的内涵应包含学校教育与学校外继续教育在
内的各种正规与非正规乃至非正式的教育形态，已
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

四是关于终身教育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与使
命：充分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并通过有序的方式，
围绕人的一生提供适合他（她）需要的教育机会或
内容，这已经成为立法的主要内容。而完成以上任
务的关键所在，就是要架构起连接学校与学校外教
育的终身教育“立交桥”，打破各种因历史原因或行
政归属乃至利益争斗而形成的教育鸿沟及壁垒。

五是关于终身教育设施及专职人员的培养：遵循
有教育必有设施，有教育必配置专职教育管理人员
的原则，日本创建了公民馆，韩国则建立了终身教
育振兴院。日本专门立法规定公民馆的专职管理人
员是公民馆主事，韩国则被称为终身教育士。因此
建立终身教育专门设施和配置专职教育管理人员乃
是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专职人员需要专业培养，一
旦上岗就应具备专门职称，在日韩的立法中都规定其
应由大学培养，并依不同的学历层次分别承担街道、
地区或省市一级终身教育的管理与推进工作。

六是关于终身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分配：在一些
终身教育立法的国家或地区都有对经费的规定。有
的是明确将终身教育经费列入国家教育经费预算，
有的是把原来分散在学校外各块教育领域的经费予
以统一归类、集中管理。笔者建议在国家教育总经
费中单列终身教育经费为妥。换言之，总经费可分
学校教育经费与终身教育经费两大类，其区别是以
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与学校外的继续教育体系为界。
学校外的则都合并归类为终身教育领域，经费也以
此名目设立并分配。

七是关于终身教育协调机构：推进终身教育
需要建立专门的协调推进机构。日本是在文部科
学省下设终身教育局，韩国则在中央与地方设立
终身教育振兴院、终身教育振兴会与终身教育振
兴馆，我国台湾地区是设置终身学习推展委员
会。笔者建议我国在教育部下设终身教育司，并
把原职成教司撤销归并为统一的终身教育司，地
方亦作相应的调整。

八是关于学习成果认定：各国或各地区都有对
学校外参加学习的成果予以认定的规定，目前数韩
国学分银行的建设最为引人关注。笔者建议我国终
身教育法正式规定建设学分银行，以此作为参加正

规教育以外教育活动的评价与认定机构。学分银行
功能亦不仅涉及学历教育，大凡参加各种有组织的
终身学习活动都可予以记录、积分并认定，因此建
设学分银行可以看做是鼓励和推进终身学习的重要
举措与有效策略。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96).学会生

存[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4-16.
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EB/OL].[2010-7-29].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
/htmlfiles/moe/moe_177/201008/93785.html.

③吴遵民(2007).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新版)[M].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④美国成人教育法案 [EB/OL].[2013-05-01].http://www.

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639/201207/
139455.html.

⑤全称是《关于健全振兴终身学习推进体制的法律》,于
1990年7月1日正式实施。

⑥⑧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EB/OL].[2013-05-01].http://
www.smile.ecnu.edu.cn/onews.asp?id=203.

⑦即《关于完善终身学习振兴措施及推进体制的法律》，

于2002年3月31日颁布。

⑨ 即《第六共和国宪法》。1987年6月，南朝鲜爆发大规模

六月民主运动，10月27日南朝鲜国会通过了《第六共和国宪法》。

⑩大韩民国宪法[EB/OL].[2013-05-01].http:/www.148com.
com/html/503/96929.html.

韩国终身教育法[EB/OL].[2013-05-01].http://www.
smile.ecnu.edu.cn/onews.asp?id=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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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On the View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Yan Shigang

Abstract: There is a commonly-accepted idea among the academic circles for a long time that "technology is used for
education", but obviously this view can not interpret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the existing mode of education caused by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logic originates from the definition of technology that technology is outside human being. We
ma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correctly by the method of unifying
history and logic.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evolution of human body, society and post-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we can realize that amo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is view may excel the definition of technology that technology is outside human 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then explain why education can make a per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by drawing work from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inally we can understand the technicalization of human being and society correctly based on the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above. From what we stated above, 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echnicalization of human being and societ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history, and as the existing mode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is never out of education. Reflecting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ased on this view of technology, we put forward that "repairing the old as the old" is a backward technical view
reflected in practice, only "replacing the old by the new"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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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Lifelo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Abroad
——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America, Japan and South Korea

Wu Zunmin, Huang Jian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education legalization in foreign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is still in a
backward state. Even though there are a few local regulations, the limitations of legal effect still exist, which indicates that lifelong
education in China lacks substantive measur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lifelo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to study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lifelo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Lifelong Learning Act of America tries not to build a large and complet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but to place "lifelong education" in a close category to avoid the disadvantages of "emptiness" in regulations, which,
however, has weakened the status of lifelong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Lifelong Learning Promotion Act of Japan aims
to stimula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t such provisions that represent the nature of lifelong education as the government's provision of
fre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citizens are not included. Lifelong Education Act of South Korea has been the world's most integrated
regulations of its kind so far, but it pay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itizens in lifelong education. The main issues
of China's lifelo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are: to protect citizens' right of lifelong learning, to adhere to government's leading role in
building th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to construct the life-long education "overpass", to set up the Credit Bank, to establish lifelong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full-time professional staff and to list lifelong education funds 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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